認 領 子 女 維 持 母 姓 約 定 書
立約定書人 eq \o(\s\up  10(男方),\s\do  9(女方))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因同居所生　　 eq \o(\s\up  10(男),\s\do  9(女))　　　　 　    ，經認領為　  　 eq \o(\s\up  10(男),\s\do  9(女))
，雙方同意　　　　　　仍維持母姓，並約定由               監護，特立約定書為證。

立約定書人

男　　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

統一編號：

戶籍地址：

女　　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

統一編號：

戶籍地址：

中　　　華　　　民　　　國　　　　　　年　　　　　　月　　　　　　日

